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377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吳弘嵩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

113年8月7日裁定（112年度金訴字第709號），提起抗告，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吳弘嵩（下稱被告）並未收到

本案判決書，即先收到執行通知書，此可由被告同時間所犯

2至3案均有提起上訴，唯獨本案未提出上訴，可證被告確未

收到判決書，原審駁回被告上訴自有不當，為此提起抗告等

語。

二、按上訴期間為20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提起上訴，應以上

訴書狀提出於原審法院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9條前段、第3

5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原審法院認為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

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其上訴權已經喪失者，應以裁定駁回

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同法第362條亦有明文。次按送達文書，除（刑事訴訟法）

本章有特別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此觀刑事訴訟

法第62條自明。又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

業所行之；送達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

達人者，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

送達不能依前二條規定為之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

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

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

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寄存送達，自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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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項前

段、第137條第1項及第138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定。是依

上開法律規定，黏貼通知書後，即以黏貼通知書時，為送達

之時，應受送達人究於何時前往領取應送達文書，或並未前

往領取，於送達之效力並無影響。　　

三、經查：

　㈠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709號判

決後，該判決正本經以郵務送達方式送至被告戶籍地址即高

雄市○○區○○路00巷00號（此亦為被告於警詢及偵、審中

唯一陳報送達地址），因未獲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

居人或受僱人，送達人乃於113年3月4日將該判決正本寄存

送達被告住址所轄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五甲派出所

　　，並依法製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在被告前開住居所

門首，另一份置於被告前開住居所信箱，以為送達；而被告

當時並無在監在押等情，有上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送

達證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前案案件異動查證

作業等文件等附卷可憑（見原審卷第201、203頁、本院卷第

51至60頁），上開送達證書並蓋有五甲派出所之戳章，應認

已生合法寄存之效力。是該案上訴期間自判決書送達發生效

力後（即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之翌日起算20日，並加計在

途期間4日，原應於113年4月7日屆滿，惟因該日為假日，故

上訴期間遞延至113年4月8日始告屆滿。

　㈡聲請意旨雖稱其未收受本案判決書等語。惟原審判決書正本

係由無利害關係之郵務人員，就其執行送達郵件業務應通常

紀錄製作之送達證書填載送達方法，除有顯不可信情況下，

當可推定為真實可信。查被告於原審審理期間陳明其住所位

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原審所定歷次期日之

傳票亦向該址為送達後，被告亦均有遵期到庭，顯示上址確

為被告實際住所無誤，則原審法院向該址送達判決書，並無

違誤。另觀諸原審法院送達證書中「送達方法」欄位，業經

郵務人員於「未獲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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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前方空格處打勾，並於「寄存於下列之一處所，並作送

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

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受送達處所信箱或其

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欄中之「寄存於派出所或警察所」

前方空格處打勾，且在該欄空白處蓋印「五甲派出所」字

樣，另分別在送達證書最下方「送達處所」、「送達時間」

欄分別印上「五甲派出所」、填載「113年3月4日」字樣，

從形式上觀察，郵務人員於送達時，顯已依上開規定而為寄

存送達，已盡其注意義務。另本院為求慎重，亦向中華郵政

股份有限公司高雄郵局函詢本案判決正本寄存送達之郵務送

達通知書處理情形，嗣經該局於113年10月28日以高郵字第1

130001645號函覆表示本局投遞訴訟文書均依民事訴訟法第1

38條之規定投遞，無法妥投時製作郵務送達通知書兩份，一

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

箱以為送達等語有上開郵局函文附卷可稽。準此，郵務人員

將該通知書黏貼於門首並置於信箱內時，客觀上已置於被告

隨時可獲悉之狀態。況被告既於113年2月5日審理時到庭，

知悉本案諭知將於同年2月23日宣示判決，自應隨時注意判

決正本送達收受狀態，或與法院聯繫關於收受送達情形，然

其對此竟均不予聞問，遲至同年7月29日方提起上訴，再徒

憑己見，漫為指摘郵務人員未確實將通知書黏貼於門首，原

審法院未合法送達云云，並不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審以被告提起上訴逾法定不變期間，而裁定駁

回上訴，並無違誤。被告徒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均無

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李嘉興

                                      法  官  黃宗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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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黃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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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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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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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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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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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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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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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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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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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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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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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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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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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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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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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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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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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113年8月7日裁定（112年度金訴字第709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吳弘嵩（下稱被告）並未收到本案判決書，即先收到執行通知書，此可由被告同時間所犯2至3案均有提起上訴，唯獨本案未提出上訴，可證被告確未收到判決書，原審駁回被告上訴自有不當，為此提起抗告等語。
二、按上訴期間為20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提起上訴，應以上訴書狀提出於原審法院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9條前段、第35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原審法院認為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其上訴權已經喪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同法第362條亦有明文。次按送達文書，除（刑事訴訟法）本章有特別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此觀刑事訴訟法第62條自明。又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送達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送達不能依前二條規定為之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項前段、第137條第1項及第138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定。是依上開法律規定，黏貼通知書後，即以黏貼通知書時，為送達之時，應受送達人究於何時前往領取應送達文書，或並未前往領取，於送達之效力並無影響。　　
三、經查：
　㈠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709號判決後，該判決正本經以郵務送達方式送至被告戶籍地址即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此亦為被告於警詢及偵、審中唯一陳報送達地址），因未獲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送達人乃於113年3月4日將該判決正本寄存送達被告住址所轄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五甲派出所
　　，並依法製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在被告前開住居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被告前開住居所信箱，以為送達；而被告當時並無在監在押等情，有上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送達證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前案案件異動查證作業等文件等附卷可憑（見原審卷第201、203頁、本院卷第51至60頁），上開送達證書並蓋有五甲派出所之戳章，應認已生合法寄存之效力。是該案上訴期間自判決書送達發生效力後（即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之翌日起算20日，並加計在途期間4日，原應於113年4月7日屆滿，惟因該日為假日，故上訴期間遞延至113年4月8日始告屆滿。
　㈡聲請意旨雖稱其未收受本案判決書等語。惟原審判決書正本係由無利害關係之郵務人員，就其執行送達郵件業務應通常紀錄製作之送達證書填載送達方法，除有顯不可信情況下，當可推定為真實可信。查被告於原審審理期間陳明其住所位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原審所定歷次期日之傳票亦向該址為送達後，被告亦均有遵期到庭，顯示上址確為被告實際住所無誤，則原審法院向該址送達判決書，並無違誤。另觀諸原審法院送達證書中「送達方法」欄位，業經郵務人員於「未獲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前方空格處打勾，並於「寄存於下列之一處所，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受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欄中之「寄存於派出所或警察所」前方空格處打勾，且在該欄空白處蓋印「五甲派出所」字樣，另分別在送達證書最下方「送達處所」、「送達時間」欄分別印上「五甲派出所」、填載「113年3月4日」字樣，從形式上觀察，郵務人員於送達時，顯已依上開規定而為寄存送達，已盡其注意義務。另本院為求慎重，亦向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高雄郵局函詢本案判決正本寄存送達之郵務送達通知書處理情形，嗣經該局於113年10月28日以高郵字第1130001645號函覆表示本局投遞訴訟文書均依民事訴訟法第138條之規定投遞，無法妥投時製作郵務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以為送達等語有上開郵局函文附卷可稽。準此，郵務人員將該通知書黏貼於門首並置於信箱內時，客觀上已置於被告隨時可獲悉之狀態。況被告既於113年2月5日審理時到庭，知悉本案諭知將於同年2月23日宣示判決，自應隨時注意判決正本送達收受狀態，或與法院聯繫關於收受送達情形，然其對此竟均不予聞問，遲至同年7月29日方提起上訴，再徒憑己見，漫為指摘郵務人員未確實將通知書黏貼於門首，原審法院未合法送達云云，並不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審以被告提起上訴逾法定不變期間，而裁定駁回上訴，並無違誤。被告徒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李嘉興
                                      法  官  黃宗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黃楠婷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377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吳弘嵩


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
113年8月7日裁定（112年度金訴字第709號），提起抗告，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吳弘嵩（下稱被告）並未收到
    本案判決書，即先收到執行通知書，此可由被告同時間所犯
    2至3案均有提起上訴，唯獨本案未提出上訴，可證被告確未
    收到判決書，原審駁回被告上訴自有不當，為此提起抗告等
    語。
二、按上訴期間為20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提起上訴，應以上
    訴書狀提出於原審法院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9條前段、第3
    5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原審法院認為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
    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其上訴權已經喪失者，應以裁定駁回
    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同法第362條亦有明文。次按送達文書，除（刑事訴訟法）
    本章有特別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此觀刑事訴訟
    法第62條自明。又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
    業所行之；送達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
    達人者，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
    送達不能依前二條規定為之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
    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
    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
    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寄存送達，自寄
    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項前段
    、第137條第1項及第138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定。是依上
    開法律規定，黏貼通知書後，即以黏貼通知書時，為送達之
    時，應受送達人究於何時前往領取應送達文書，或並未前往
    領取，於送達之效力並無影響。　　
三、經查：
　㈠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709號判
    決後，該判決正本經以郵務送達方式送至被告戶籍地址即高
    雄市○○區○○路00巷00號（此亦為被告於警詢及偵、審中唯一
    陳報送達地址），因未獲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
    或受僱人，送達人乃於113年3月4日將該判決正本寄存送達
    被告住址所轄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五甲派出所
　　，並依法製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在被告前開住居所
    門首，另一份置於被告前開住居所信箱，以為送達；而被告
    當時並無在監在押等情，有上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送
    達證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前案案件異動查證
    作業等文件等附卷可憑（見原審卷第201、203頁、本院卷第
    51至60頁），上開送達證書並蓋有五甲派出所之戳章，應認
    已生合法寄存之效力。是該案上訴期間自判決書送達發生效
    力後（即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之翌日起算20日，並加計在
    途期間4日，原應於113年4月7日屆滿，惟因該日為假日，故
    上訴期間遞延至113年4月8日始告屆滿。
　㈡聲請意旨雖稱其未收受本案判決書等語。惟原審判決書正本
    係由無利害關係之郵務人員，就其執行送達郵件業務應通常
    紀錄製作之送達證書填載送達方法，除有顯不可信情況下，
    當可推定為真實可信。查被告於原審審理期間陳明其住所位
    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原審所定歷次期日之傳票
    亦向該址為送達後，被告亦均有遵期到庭，顯示上址確為被
    告實際住所無誤，則原審法院向該址送達判決書，並無違誤
    。另觀諸原審法院送達證書中「送達方法」欄位，業經郵務
    人員於「未獲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前
    方空格處打勾，並於「寄存於下列之一處所，並作送達通知
    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
    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受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
    位置，以為送達」欄中之「寄存於派出所或警察所」前方空
    格處打勾，且在該欄空白處蓋印「五甲派出所」字樣，另分
    別在送達證書最下方「送達處所」、「送達時間」欄分別印
    上「五甲派出所」、填載「113年3月4日」字樣，從形式上
    觀察，郵務人員於送達時，顯已依上開規定而為寄存送達，
    已盡其注意義務。另本院為求慎重，亦向中華郵政股份有限
    公司高雄郵局函詢本案判決正本寄存送達之郵務送達通知書
    處理情形，嗣經該局於113年10月28日以高郵字第113000164
    5號函覆表示本局投遞訴訟文書均依民事訴訟法第138條之規
    定投遞，無法妥投時製作郵務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
    應受送達人住居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以為送
    達等語有上開郵局函文附卷可稽。準此，郵務人員將該通知
    書黏貼於門首並置於信箱內時，客觀上已置於被告隨時可獲
    悉之狀態。況被告既於113年2月5日審理時到庭，知悉本案
    諭知將於同年2月23日宣示判決，自應隨時注意判決正本送
    達收受狀態，或與法院聯繫關於收受送達情形，然其對此竟
    均不予聞問，遲至同年7月29日方提起上訴，再徒憑己見，
    漫為指摘郵務人員未確實將通知書黏貼於門首，原審法院未
    合法送達云云，並不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審以被告提起上訴逾法定不變期間，而裁定駁
    回上訴，並無違誤。被告徒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均無
    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李嘉興
                                      法  官  黃宗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黃楠婷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377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吳弘嵩


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113年8月7日裁定（112年度金訴字第709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吳弘嵩（下稱被告）並未收到本案判決書，即先收到執行通知書，此可由被告同時間所犯2至3案均有提起上訴，唯獨本案未提出上訴，可證被告確未收到判決書，原審駁回被告上訴自有不當，為此提起抗告等語。
二、按上訴期間為20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提起上訴，應以上訴書狀提出於原審法院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9條前段、第35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原審法院認為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其上訴權已經喪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同法第362條亦有明文。次按送達文書，除（刑事訴訟法）本章有特別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此觀刑事訴訟法第62條自明。又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送達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送達不能依前二條規定為之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項前段、第137條第1項及第138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定。是依上開法律規定，黏貼通知書後，即以黏貼通知書時，為送達之時，應受送達人究於何時前往領取應送達文書，或並未前往領取，於送達之效力並無影響。　　
三、經查：
　㈠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709號判決後，該判決正本經以郵務送達方式送至被告戶籍地址即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此亦為被告於警詢及偵、審中唯一陳報送達地址），因未獲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送達人乃於113年3月4日將該判決正本寄存送達被告住址所轄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五甲派出所
　　，並依法製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在被告前開住居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被告前開住居所信箱，以為送達；而被告當時並無在監在押等情，有上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送達證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前案案件異動查證作業等文件等附卷可憑（見原審卷第201、203頁、本院卷第51至60頁），上開送達證書並蓋有五甲派出所之戳章，應認已生合法寄存之效力。是該案上訴期間自判決書送達發生效力後（即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之翌日起算20日，並加計在途期間4日，原應於113年4月7日屆滿，惟因該日為假日，故上訴期間遞延至113年4月8日始告屆滿。
　㈡聲請意旨雖稱其未收受本案判決書等語。惟原審判決書正本係由無利害關係之郵務人員，就其執行送達郵件業務應通常紀錄製作之送達證書填載送達方法，除有顯不可信情況下，當可推定為真實可信。查被告於原審審理期間陳明其住所位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原審所定歷次期日之傳票亦向該址為送達後，被告亦均有遵期到庭，顯示上址確為被告實際住所無誤，則原審法院向該址送達判決書，並無違誤。另觀諸原審法院送達證書中「送達方法」欄位，業經郵務人員於「未獲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前方空格處打勾，並於「寄存於下列之一處所，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受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欄中之「寄存於派出所或警察所」前方空格處打勾，且在該欄空白處蓋印「五甲派出所」字樣，另分別在送達證書最下方「送達處所」、「送達時間」欄分別印上「五甲派出所」、填載「113年3月4日」字樣，從形式上觀察，郵務人員於送達時，顯已依上開規定而為寄存送達，已盡其注意義務。另本院為求慎重，亦向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高雄郵局函詢本案判決正本寄存送達之郵務送達通知書處理情形，嗣經該局於113年10月28日以高郵字第1130001645號函覆表示本局投遞訴訟文書均依民事訴訟法第138條之規定投遞，無法妥投時製作郵務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以為送達等語有上開郵局函文附卷可稽。準此，郵務人員將該通知書黏貼於門首並置於信箱內時，客觀上已置於被告隨時可獲悉之狀態。況被告既於113年2月5日審理時到庭，知悉本案諭知將於同年2月23日宣示判決，自應隨時注意判決正本送達收受狀態，或與法院聯繫關於收受送達情形，然其對此竟均不予聞問，遲至同年7月29日方提起上訴，再徒憑己見，漫為指摘郵務人員未確實將通知書黏貼於門首，原審法院未合法送達云云，並不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審以被告提起上訴逾法定不變期間，而裁定駁回上訴，並無違誤。被告徒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李嘉興
                                      法  官  黃宗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黃楠婷


